
 
 

 SC 09/05 
 ( 2 0 0 5 年 5 月 1 0 日 討 論 )  

 
 

體育委員會  

建議在東南九龍興建體育館  

 
 

引言  

 

  本文件請成員就東南九龍興建多用途體育館一事提供意見。  

 

背景  

 
2.   政府致力於社會提倡和建立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，以及提升

香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。為實踐這個理想，我們整體的策略是： (a)

推廣 “普及體育 ”； (b)促進精英體育發展；以及 (c)宣揚香港為主辦國

際體育賽事的理想場地。我們現正提供優質的體育場地，並從這幾

個大方向推動體育的長遠發展。  

 
3 .   目前，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管理香港 80 多個不同的體

育場地，其中以香港大球場、伊利沙伯體育館和香港體育館的場地

較大，經常舉行大型體育活動、比賽及大型音樂會。然而，多項設

施現已變得不合時宜，未能符合國際水準。有建議指當局應興建一

座全新及現代化的多用途體育館。有關上述場地的背景資料 (包括座

位數目、主要設施及限制 )撮述於附件 A。  

 

附件

(MSEC 8/200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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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在 2000 年所進行的 “新建大型體育及康樂場地需求顧問研

究 ”(研究 )建議，當局應趁著發展東南九龍的機會，興建一所新的多

用途體育館。為跟進有關建議，建築署於 2003 年完成技術可行性研

究，結論指在東南九龍興建綜合體育場館是技術上可行。規劃署便

把體育館納入  “東南九龍全面規劃及工程檢討 ”，以此作為規劃假

設。在進一步開展計劃之前，當局必須仔細審視這個大型基建投資

項目的理據，以及找出需要解決的問題，以確保計劃長遠可行及可

持續發展。  

  

擬議東南九龍體育館的主要設施  

 
5 .   當局預期，擬議體育館在設計和建造方面必須能夠全天候舉

行各式各樣的活動 (如體育活動、音樂會、展覽和會議等 )。而且，

亦須要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大量觀眾。根據研究提出的建議，擬議體

育館的規模必須包括：  

(a)   一座可容納最少 50 000 名觀眾並可擴充至容納 70 000

名觀眾的主運動場館，以舉行大型國際盛事及儀式。主

運動場館可靈活配合各類體育賽事、娛樂節目、音樂

會、會議和商品展覽的需要；  

(b)  一座可容納最少 5 000 名觀眾的副運動場館，以供熱身

及訓練之用；  

(c)  一個可容納最少 4 000 名觀眾的水上活動中心，以舉行

國際水上體育競賽；以及  

(d)  充足車位和園景設施。   

 

6 .   研究亦建議體育館必須包括下列特色：  

(a)   可開合上蓋－可全天候舉行活動，減低因惡劣天氣導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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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取消或低出席率的情況，藉此增加收入的機會。可

開合上蓋可用作隔音屏障，以及在火警時用作排煙口。

此外，亦可把體育活動地迅速改為音樂會場；  

(b)  可開合、移除及臨時的觀眾席－可開合的觀眾席組件的

費用最為經濟，既可在小休期間摺合成軟墊的劇院式座

位，又可在短時間內更改座位安排。此外，亦可考慮其

他附有可移除組件或包含固定層數座位轉台的觀眾席

系統；  

(c)  滑 動 式 球 場 － 草 地 球 場 安 裝 於 可 滑 動 的 混 凝 土 結 構

層，可迅速及有效地轉換體育館的地面，以舉行更多不

同類型的活動。  

 

支持及反對興建新的多用途體育館所需考慮的因素  

 

7.   支持興建新的多用途體育館的基本前提是：  

(a)  一座世界級的體育館可吸引更多國際體育賽事在香港

舉行，因而有助提升香港的體壇地位，以及帶來投資

及商機；  

(b)  一項現代化及設備完善的設施可為本地運動員提供更

佳的訓練環境，有助提升他們在國際賽事中的成績；  

(c)  該項設施亦可引發本地人士對運動的興趣，以及鼓勵

更多人士參與體育活動，包括增加他們對觀賞大型體

育活動的興趣；以及  

(d)  我們鄰近有不少地區和城市，如廣州、日本、韓國、

馬來西亞、新加坡、台北和泰國，都成功地建造及營

運一座大型體育館，以促進體育發展。  

 
8.  體育館涉及龐大的投資。根據研究，我們預算需要一幅約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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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的土地，以興建擬議體育館及其附屬設施。據初步財務分析，，

擬議體育館的建議造價為 50 億元以上。在開展下一階段的規劃工作

前，我們必須十分審慎研究此事。其中主要考慮的問題包括：  

 

規劃問題  

 

(a )  對新體育館的需要—上文第 3 段提及的體育場地雖然較舊，但規

模不小，我們需要說明新體育館能帶來的有形及無形的效益，以

證明需要新的設施；  

(b)  特點—需要考慮的事項為：可否放棄水上活動中心之類的設施，

及是否必須包括可開合上蓋、滑動式球場，以及是否需要探討其

他技術；  

(c )  面積和選址—擬議體育館佔地 24 公頃。需要考慮的問題為：體

育館應否佔用東南九龍一大幅貴重地皮，但當局已決定縮小填海

規模，該地點的發展範圍已因而大大收縮。另一些選址如美孚、

大嶼山北岸、西九龍填海區、維多利亞公園、白石角和東南九龍，

當局在研究書中亦已考慮，但認為並不理想。如有需要可重新考

慮；  

(d)  運輸接駁—擬議的體育館應設有完善的公共運輸網絡，以吸引市

民使用，並在大型活動結束時方便控制人群。擬議的沙田至中環

鐵路線啟德站假若建成，大大有助體育館成功運作；以及  

(e )  兼容問題—有建議在體育館毗隣應規劃發展商業樓宇和酒店項

目，以便互相補足。  

 

融資問題  

(a)  經費不足—研究預期的收益未能與經費達至收支平衡，但當局制

訂這些假設和預測數字時的經濟環境與今日比較大為不同，故此

我們需要更新財務分析，以取得更實際的估計數字；  

(b)  其他選擇—我們或需評估其他選擇，例如 ( i )改善及 /或擴建現有

設施， ( i i )建成新體育館後，拆卸香港大球場、香港體育館及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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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沙伯體育館，以作其他發展用途。拆卸的理由在於擬議的多用

途體育館應會成為舉辦大型體育和康樂活動的中心。拆卸這些場

地可增強擬議體育館的經營能力，並可帶來土地收益，彌補部分

建築成本；  

(c )  私營機構參與計劃—由於建築成本高昂，應考慮容許私營機構參

與體育館的融資、建造、營運和管理工作。並應探討“建造、營

運及移交＂之類的發展模式，由一個機構負責一段時期的施工和

繼後的管理工作；  

(d)  可持續性—預計擬議體育館未必可以帶來足夠的經常收入，以支

付經常的運作費用，而且單憑這項設施亦不足以為私營機構帶來

划算的回報。為加強計劃的吸引力，需要考慮下述措施：  

 

( i )  可否讓發展商在新體育館運作後有權發展香港大球場和香

港體育館；  

( i i )  計劃可否包括發展商有權在東南九龍毗隣或海旁的地方興

建低風險的豪宅和商業樓宇；  

( i i i )  發展商應否擁有停車場的經營權和發售所有門票的權利；  

( iv)  應否研究廣告、貴賓座、命名權、專席特許、以及優惠座

位的收入和其他產生收入的途徑；以及  

(v)  日後的運作費用應否全部由發展商或營運商承擔，或政府

應否繼續提供資助和補貼。假如政府應幫補運作開支，則

應仔細研究資助方式。  

 

香港體育學院可否遷往擬議體育館  

(a )  需考慮的問題是應否藉此機會把香港體育學院遷往擬議體育

館，以便提供設備齊全並達國際水準的場地，以培訓和造就精英

運動員。事實上，現時香港體院的設施已相當落後 (有關設施列載

於附件 B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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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9.   規劃署在 2004 年第一階段公眾參與啟德規劃檢討期間進行公眾

諮詢，當時我們收到有關擬議體育館的意見，大部分均屬正面。很多回

應者都支持在東南九龍興建多用途體育館。亦有人關注擬議體育館設於

東九龍的問題。有回應者指出，根據外國經驗，大型體育館的使用率偏

低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內撥出一大幅地皮建造體育館未必符合成本

效益。有人建議道路網絡、海濱長廊和行人路的設計應更具彈性，以便

舉行國際活動。  

 

10 .   當局在 2000 年進行研究時，曾諮詢一些體育總會有關香港是否

需要一所多用途體育館。一般來說，它們均贊成興建一所符合國際標準

並設有適當輔助設施的多用途體育館。由於諮詢至今已過了一段時間，

現建議再次諮詢體育界，並特別就上述一些問題徵詢意見。  

 

11 .   同時，本文建議諮詢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、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

和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就各自的範籌提出意見。體育委員會可根據

有關意見制定立場。請成員留意擬議的體育館興建計劃現正處於初步構

思階段，尚需很長的時間進行規劃和發展程序。計劃的現有規模、地盤

規定、選址、設計和成本均屬初步估計。成員發表的意見有助本會作出

決定以及進行規劃。  

 

未來路向  
12.   為進一步處理這項計劃，現建議採取下述措施：  

(a )  進行顧問研究，以便更新規劃和財務方面的資料—如上文所述，

當局為擬議體育館制定規劃和財務參數時的經濟狀況，與今日並

不相同。因此建議委託顧問進行研究，以便對各種設計和財政模

式提供最新的分析；  

(b)  諮詢體育委員會轄下的三個事務委員會—成員可提出具體的範

圍供各事務委員會深入探討，例如可建議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考

慮應否把香港體院設於擬議體育館內；建議大型體育活動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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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討論可在體育館內舉辦何種活動，及怎樣舉辦才可加強經

營能力；以及建議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研究可否以新體育館交換

現有的大型體育場館，及研究此舉對社會人士使用體育設施的影

響；  

(c )  諮詢體育界—就擬議體育館的需要、規模、選址和設施徵詢體育

總會及有關團體的意見；以及  

(d)  請政策委員會提供指導—體育委員會諮詢體育界和三個事務委

員會的意見後，再參考擬議顧問研究的結果，便可制定建議，繼

而請政策委員會就應否進行興建體育館計劃提供指導。  

 

徵詢意見  
 

13.   請成員就下述事項提出意見及評論：  

(a )  香港是否需要多用途體育館；  

(b)  上文第 8 段提出的問題；  

(c )  政府就擬議體育館的興建計劃還需考慮的其他主要問題；以及  

(d)  第 12 段所述的建議未來路向。  

 

**************** 

 

體育委員會秘書處  

2005 年 5 月



附件 A 

場地  可容納

人數  
成立

年份

使用率 #
(2004 年

1 月至 12
月 )  

備註  

香港大

球場  
40  000  1994 34 個賽事

日 * 
 設施包括足球和欖

球用的草地球場、行

政人員廂房、逾 20
個優惠看台和一個

傳媒區  
 步行可達巴士路線

和地鐵站  
 國際七人欖球賽是

帶來最多收入的賽

事  
 設計缺乏彈性 (如缺

乏徑賽跑道、無法更

改座位排列及輔助

設施 )  
 由於大球場的運作

受制於環境因素，產

生的營業利潤不大  
香港體

育館  
12  500  1983 96 .9% 

 
 場地管理妥善，座位

編排具有彈性  
 用作多種多樣的康

樂體育活動，包括排

球、羽毛球和游泳  
 毗隣火車站，並有足

夠的巴士和的士服

務  
 使用率高，營業利潤

亦佳  
旺角大

球場  
9  600  1961 98%  主要用作舉辦香港

足總的賽事  
 乘坐巴士、的士和地

鐵均可到達  
 場地受到限制，不可

大幅度擴充  



  

 報告出現持續虧

蝕，舉辦活動的性質

亦限制未來產生收

入的潛力  
 大部分看台沒有上

蓋，公共設施非常匱

乏  
 球場不平坦，但由於

場地限制，可以改善

的地方有限  
利沙伯

體育館  
3  515  1980 72 .4%  靠近地鐵和巴士幹

線  
 用以進行多種運

動，包括球類和拍類

賽事  
 主要舉辦會議和文

娛活動  
 獲得大筆資助  
 虧蝕嚴重  
 由於樓面間隔所

限，因此無法充分用

作康體場地  

#  使用率 =總使用時數 /可供訂場時數  X 100% 

*  香港大球場以全日方式租用，因此，使用率是以舉行活動的日

數計算 (惟活動前後進行佈置和拆卸工作的日數不計算在內 )。球

場每年關閉約兩個月，以進行維修保養。



附件 B 

香港體育學院的現有設施  

 

體育設施  

• 25 米 室 內 訓 練 池  
• 15 個 室 外 網 球 場 及 4 個 小 型 網 球 場  
• 11 個 玻 璃 背 牆 壁 球 場  
• 12 個 室 內 羽 毛 球 場  
• 16 張 乒 乓 球 球 　* 
• 14 條 劍 擊 道 * 
• 400 米 全 天 候 跑 道 及 其 他 田 項 訓 練 設 施 
• 3 個 標 準 足 球 場  
• 5 人 及 7 人 足 球 場  
• 戶 外 鑊 形 單 車 訓 練 場  
• 環 院 緩 跑 徑  
• 戶 外 多 用 途 訓 練 場  
• 哥 爾 夫 球 練 習 場   

 

其 他 

• 提 供 會 議 、 研 討 會 及 展 覽 所 需 的 設 施 ，包 括 銀 禧 廳 
(可 容 納 ： 60 - 200 人)、桂 冠 廳 (可 容 納 ： 20-60 人) 以 及 競 
運 廳 (可 容 納： 20-60 人) 

• 餐 廳 和 美 食 廣 場  
• 體 育 旅 舍 ，包 括 21 個 雙 人 房* 
• 運 動 用 品 店 
• 可 容 納 108 個 運 動 員 的 宿 舍* 
• 停 車 場 
• 運 動 科 學 與 運 動 醫 療 設 備 

 

* 反 映 2 0 0 5 年 7 月 後 提 供 的 最 新 設 施 

 


